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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5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责

北京市丰台区重大项目建设办公室是区政府组成部门，属行政单位。职能主要为：
1.贯彻落实国家及北京市关于重大项目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负责统筹全区重大项目建设工作，负责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计划、协调、服务等工作。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决策部署。

2.组织编制河西地区年度开发建设资金计划，合理安排开发建设资金，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引导社会投资参与河西地区建设。组织编制河西地区中长期发展规划、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

3.组织编制河西地区年度土地供应计划，推动土地开发及土地上市工作。参与编制各专项规划、河西地区相关配套设施的规划。负责统筹河西地区建设项目的规划报批，推动规划落地实施。

4.负责统筹河西地区重大项目建设工作，负责河西地区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计划、协调、服务工作。重点推进河西地区规划落地实施、土地整理开发、配套设施建设、重大项目落地、城乡统筹发展等工作，为河西地区建设提供空间保障。

5.组织推进河西地区重大产业项目、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安置房及集体产业等项目建设，为河西地区中央市属在区单位及重点建设项目提供服务保障工作。

6.参与研究制定河西地区征地拆迁有关政策，协调推进河西地区征地拆迁工作。

7.贯彻落实党中央以及市委、区委关于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负责所主管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8.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共包含综合保障部、发展建设部、规划管理部、项目实施一部、项目实施二部五个部室。有1个下属单位，为丰台区河西地区综合服务中心，公益类一类事业单位，该单位为2024年12月新成立单位，未申请2025年预算。
（二）人员构成情况

北京市丰台区重大项目建设办公室行政编制23人，实际13人；事业编制20人，实际0人；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0人。离退休人员0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0人。

本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1.谋篇布局抓基础、立长远。落实市委主要领导“两园一河”联动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道路交通、市政设施、水务园林及产业4大领域，深化细化谋划“两园一河”重大投资项目。围绕谋划布局现代化产业体系、道路路网、轨道交通、新基建、“平急两用”、市政水利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7大领域，加快谋划重大投资项目，编制形成河西地区高质量发展计划和专项规划。
2.集中精力补弱项、强短板。紧抓2025年的重点建设项目，推动落实落地。依托地铁1号线支线8个站点建设，着力打造站城一体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聚焦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北京（北宫）低空技术创新园、王佐新质产业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生态为先、逐绿前行，持续推动河西水生态提升工程，强化绿地及公园建设，构建分布均衡的城市生态绿核。
3.聚焦重点保民生、促发展。着眼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补足河西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紧抓河西地区学校、医院、卫生中心等民生工程项目，对标项目计划时间节点，督促责任单位倒排工期、压茬推进，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切实将河西地区改革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指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考虑到我单位为2024年3月新成立单位，未编制2024年预算，故2025年预算批复数无法与2024年预算批复数进行比较（后续不再重复说明）。
2025年收入预算564.07万元。其中：本年财政拨款收入562.54万元；本年其他资金收入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资金1.53万元。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5年支出预算564.07万元。

（一）基本支出预算453.50万元，占总支出预算80.40%。

（二）项目支出预算110.57万元。部门预算项目主要为办公设备和系统维护服务费用、咨询费等。

（三）事业单位经营支出0万元。

（四）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为2024年3月新成立单位，未编制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2025年无三公经费预算的安排。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2025年丰台区重大项目建设办公室政府采购预算总额9.9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9.9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万元。
（二）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说明

2025年丰台区重大项目建设办公室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总额75.68万元。

（三）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5年丰台区重大项目建设办公室1家行政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30.92万元。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四）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2025年，丰台区重大项目建设办公室填报绩效目标的预算项目9个，占2025年全部预算项目9个的100%。填报绩效目标的项目支出预算110.57万元，占本部门2025年全部项目支出预算的98.62%。（注：不含基本支出）

（五）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5年无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5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止2024年底，本部门（包括各下属单位）共有车辆0台，共计0万元；单位价值100万元（含）以上的设备（不含车辆）0台（套），共计0万元。

其他事项说明

无其他事项说明
六、名词解释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政府购买服务：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等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用。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是规范财政支出管理和强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措施。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是指区级预算部门或单位依据职责和事业发展要求，设立并通过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在一定期限内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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